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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3CQ202405130016
	沙坪坝区虎溪街道大学城龙湖U城小区附近尖顶坡1号线轻轨站，两边的隔音措施未封顶，每日5点至23点地铁运行碾压轨道时产生噪声扰民。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
	噪音
	

经调查问题属实。
龙湖U城小区约2012年建成，距离轨道1号线最近距离30米。举报件涉及的轨道为轨道1号线尖顶坡段，该段于2015年12月完成环评批复，2019年12月开通试运营。按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要求，市轨道集团2021年3月完成1号线尖顶坡段高5米长1020米的直立微弧式声屏障安装，2022年7月完成竣工环保验收。








经调查问题属实。
龙湖U城小区约2012年建成，距离轨道1号线最近距离30米。举报件涉及的轨道为轨道1号线尖顶坡段，该段于2015年12月完成环评批复，2019年12月开通试运营。按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要求，市轨道集团2021年3月完成1号线尖顶坡段高5米长1020米的直立微弧式声屏障安装，2022年7月完成竣工环保验收。
	






属实

















属实
	
在已安装直立微弧式声屏障情况下，进一步研究降噪措施。
	1.轨道1号线尖顶坡段已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要求，于2021年3月完成高5米长1020米的直立微弧式声屏障安装，并于2022年7月完成竣工环保验收。
2.市住房城乡建委督促市轨道集团开展现场环境噪声监测。2024年5月24日市轨道集团已委托第三方监测单位对尖璧段龙湖U城小区临近轨道交通侧进行了入户噪声监测，共监测3个点位，除1个点位夜间超标1dB（A）外，其余监测点数据均满足相关要求。经市轨道集团分析论证，本次监测期间夜间背景噪声较大，计算的轨道噪声贡献值均小于等于监测时敏感点处的噪声背景值；位于声屏障同侧的高楼层、平轨道楼层的轨道噪声贡献值基本相当，此处直立式声屏障已产生隔声效果。下一步，市轨道集团将加强相关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工作，确保设施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办结











办结
	无

	2
	D3CQ202405210029
	沙坪坝区大学城轨道1号线尖顶坡站，轻轨碾压轨道以及共振的噪声扰民，轻轨紧邻投诉人龙湖U城三期小区，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先有小区再有轻轨）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
	噪音
	
	
	在已安装直立微弧式声屏障情况下，进一步研究降噪措施。
	
	
	无

	3
	D3CQ202405210011
	沙坪坝区大学城轨道1号线尖顶坡站轨道噪音扰民，在璧山站开通之前没有噪声这个问题，开通璧山站后轻轨碾压轨道以及起速和到站的噪声非常大，加装了降噪的隔音屏未改善，严重影响周边居民生活，现诉求：希望提前减速或缓速。（先有小区再有轻轨）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
	噪音
	
	
	
	
	
	

	4
	D3CQ202405210027
	沙坪坝区虎溪街道花马社区龙湖U城三组团，附近地铁1号线尖顶坡站，每天地铁运行时产生噪声扰民，有设置隔音屏，但未封顶，无法有效降噪，先有房后有路，现诉求：安装全封闭的隔音罩。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
	噪音
	
	
	
	
	
	

	5
	D3CQ202405210010
	沙坪坝区虎溪街道龙湖U城北区小区附近轨道交通1号线尖顶坡站至璧山站之间（约200米），地铁运行时速度过快产生噪声扰民，有安装半封闭的隔音屏，但无法有效降噪，先有房后有路。现诉求：7时30分以前和22点之后降低车速，或者安装全封闭的隔音罩。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
	噪音
	经调查问题属实。
龙湖U城小区约2012年建成，距离轨道1号线最近距离30米。举报件涉及的轨道为轨道1号线尖顶坡段，该段于2015年12月完成环评批复，2019年12月开通试运营。按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要求，市轨道集团2021年3月完成1号线尖顶坡段高5米长1020米的直立微弧式声屏障安装，2022年7月完成竣工环保验收。
	








属实









	
在已安装直立微弧式声屏障情况下，进一步研究降噪措施。
	1.轨道1号线尖顶坡段已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要求，于2021年3月完成高5米长1020米的直立微弧式声屏障安装，并于2022年7月完成竣工环保验收。
2.市住房城乡建委督促市轨道集团开展现场环境噪声监测。2024年5月24日市轨道集团已委托第三方监测单位对尖璧段龙湖U城小区临近轨道交通侧进行了入户噪声监测，共监测3个点位，除1个点位夜间超标1dB（A）外，其余监测点数据均满足相关要求。经市轨道集团分析论证，本次监测期间夜间背景噪声较大，计算的轨道噪声贡献值均小于等于监测时敏感点处的噪声背景值；位于声屏障同侧的高楼层、平轨道楼层的轨道噪声贡献值基本相当，此处直立式声屏障已产生隔声效果。下一步，市轨道集团将加强相关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工作，确保设施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办结
	无

	6
	D3CQ202405210014
	沙坪坝区虎溪街道龙湖U城三组团，附近轨道1号线尖顶站至璧山站以及小区旁边的绕城高速路，轻轨碾压轨道和车辆交通时产生噪声扰民，隔音屏有缝隙，无法有效降噪，先有房后有路，现诉求：修建小山坡进行隔音降噪。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
	噪音
	经调查问题属实。
龙湖U城小区约2012年建成，距离轨道1号线最近距离30米。举报件涉及的轨道为轨道1号线尖顶坡段，该段于2015年12月完成环评批复，2019年12月开通试运营。按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要求，市轨道集团2021年3月完成1号线尖顶坡段高5米长1020米的直立微弧式声屏障安装，2022年7月完成竣工环保验收。
	属实

	在已安装直立微弧式声屏障情况下，进一步研究降噪措施。
	1.轨道1号线尖顶坡段已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要求，于2021年3月完成高5米长1020米的直立微弧式声屏障安装，并于2022年7月完成竣工环保验收。
2.市住房城乡建委督促市轨道集团开展现场环境噪声监测。2024年5月24日市轨道集团已委托第三方监测单位对尖璧段龙湖U城小区临近轨道交通侧进行了入户噪声监测，共监测3个点位，除1个点位夜间超标1dB（A）外，其余监测点数据均满足相关要求。经市轨道集团分析论证，本次监测期间夜间背景噪声较大，计算的轨道噪声贡献值均小于等于监测时敏感点处的噪声背景值；位于声屏障同侧的高楼层、平轨道楼层的轨道噪声贡献值基本相当，此处直立式声屏障已产生隔声效果。下一步，市轨道集团将加强相关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工作，确保设施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办结
	无

	7
	D3CQ202405210031
	沙坪坝区龙湖U城小区旁有轨道1号线尖顶坡站，车辆碾压轨道的噪声扰民，市民称先有小区再有轨道，再有高速公路。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
	噪音
	
	
	
	
	
	

	8
	D3CQ202405230057
	高新区龙湖U城3组团附近轨道1号线（先修小区），交通噪音扰民。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
	噪音
	
	
	
	
	
	

	9
	D3CQ202405240053
	沙坪坝区虎溪街道花马社区龙湖U城三组团附近轨道1号线尖顶坡站至璧山站，轻轨行驶过程中产生噪声扰民。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
	噪音
	经调查问题属实。
龙湖U城小区约2012年建成，距离轨道1号线最近距离30米。举报件涉及的轨道为轨道1号线尖顶坡段，该段于2015年12月完成环评批复，2019年12月开通试运营。按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要求，市轨道集团2021年3月完成1号线尖顶坡段高5米长1020米的直立微弧式声屏障安装，2022年7月完成竣工环保验收。
	属实

	在已安装直立微弧式声屏障情况下，进一步研究降噪措施。
	1.轨道1号线尖顶坡段已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要求，于2021年3月完成高5米长1020米的直立微弧式声屏障安装，并于2022年7月完成竣工环保验收。
2.市住房城乡建委督促市轨道集团开展现场环境噪声监测。2024年5月24日市轨道集团已委托第三方监测单位对尖璧段龙湖U城小区临近轨道交通侧进行了入户噪声监测，共监测3个点位，除1个点位夜间超标1dB（A）外，其余监测点数据均满足相关要求。经市轨道集团分析论证，本次监测期间夜间背景噪声较大，计算的轨道噪声贡献值均小于等于监测时敏感点处的噪声背景值；位于声屏障同侧的高楼层、平轨道楼层的轨道噪声贡献值基本相当，此处直立式声屏障已产生隔声效果。下一步，市轨道集团将加强相关设施设备维护保养工作，确保设施设备处于良好的运行状态。
	办结
	无

	10
	D3CQ202405240054
	沙坪坝区虎溪街道龙湖U城北区附近轨道1号线尖顶坡站至璧山隧道口之间，在行驶过程中产生噪声扰民。
	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
	噪音
	
	
	
	
	
	

	11
	X3CQ202405170005
	1.重庆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生产数据长期作假，自行检测数据与当地环保部门数据差异较大问题；2.剩余污泥处置有违法行为，按进水水量、浓度计算理论的污泥量；3.运行的云阳盘龙、巫山官渡等厂存在溢流问题。
	云阳县、巫山县
	水
	1. 乡镇污水处理厂自行检测是根据生态环保部门负责的排污许可相关要求开展，并在生态环境部门网站上公开发布。
2.近三年，全市乡镇污水处理厂污泥产生量与无害化处置量基本匹配，未发现直接填埋的情况。
3.云阳盘龙、巫山官渡污水处理厂在雨季超负荷运行时，存在溢流现象。

	部分
属实
	一是督促区县主管部门补齐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收集、处理短板，加强污泥运输、处置监管。
二是督促指导云阳县、巫山县完成盘龙污水处理厂、官渡污水处理厂整改工作。
	一是督促区县排水主管部门补齐乡镇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收集、处理短板，2024年完成改扩建乡镇污水处理厂14座，新增规模1.4万方/天，新改造乡镇排水管网402.1公里。督促指导区县按照《重庆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管理办法》要求加强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置监管力度。
二是督促指导云阳、巫山推进问题整改。云阳县完成盘龙街道城镇规划区雨污分流管网整治，同时在盘龙污水处理厂加装应急处理设施200m3/d，有效的解决溢流问题。巫山官渡污水处理厂增设一体化应急处理设施1000m3/d，有效解决溢流问题。
	办结
	无

	12
	D3CQ202405180006
	沙坪坝区沙滨路街道秋水长天小区2栋旁轨道环线（玉带山站-重大站），交通噪音扰民严重。
	沙坪
坝区
	噪音
	经调查问题部分属实。
秋水长天小区位于轨道交通环线重庆大学－玉带山区间高家花园轨道专用桥附近。轨道交通环线重庆大学－玉带山区间于2013年10月完成环评批复，2014年开工建设，2018年12月开通试运营。
秋水长天小区距离轨道环线约155米，按照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标准要求，该小区位置超出评价范围。环评批复要求于高家花园轨道专用桥沙坪坝侧修建高4米、长31米的直立复合式声屏障。现场实际修建了高5米、长52米的直立复合式声屏障。
	部分
属实
	在轨道环线项目已落实环评报告要求的各项措施情况下，根据群众意见进一步研究处置措施。
	1.秋水长天小区距离轨道环线约154米，按照环境影响评价相关标准要求，该小区位置超出评价范围。轨道环线高家花园轨道专用桥段已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要求，在桥梁两侧设置高5米、长52米的直立复合式声屏障。
2.市住房城乡建委已督促市轨道集团开展现场环境噪声监测，通过对监测数据分析，秋水长天小区夜间环境噪声存在超标情况，超标原因系周边沙滨路及内环快速交通、轨道环线等多方面噪音影响。后续将督促轨道集团加强设施设备维护，确保设备设施处于完好状态，缓解列车运行噪声影响。
	办结
	无

	13
	D3CQ202405180018
	沙坪坝区沙滨路街道秋水长天1-3栋旁边轨道环线仅安装了20米隔音屏，无明显效果，噪声扰民。
	沙坪
坝区
	噪音
	
	
	
	
	
	

	14
	D3CQ202405180007
	沙坪坝区上桥青秀阅山小区2栋和4栋中间有轻轨5号线排风口，产生噪音扰民。
	沙坪
坝区
	噪音
	经调查“沙坪坝区上桥青秀阅山小区2栋和4栋中间有轻轨5号线排风口，产生噪音扰民”问题部分属实。
青秀阅山小区位于轨道交通5号线凤西路－重庆西站区间附近，该区间为地下区间，按相关设计规范要求需设置1处区间风井。目前，小区与轨道风井最近处距离为10－15米。
5号线凤西路－重庆西站区间于2014年5月8日完成环评批复，2014年5月开工建设，2021年1月20日开通试运营，2023年4月28日完成竣工环保验收。按环评要求，轨道风井已采取安装2米消声器的降噪措施。青秀阅山小区于2020年3月开工，2022年5月建成，属于轨道先建、沿线项目后建的类型。
	部分
属实
	在已落实环评要求措施并完成环保验收的情况下，配合沙坪坝区政府和市轨道集团等部门和单位研究处置措施。
	1.轨道5号线已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要求，对轨道风井采取安装2米消声器的降噪措施，并于2023年4月完成竣工环保验收。
2.市住房城乡建委积极配合沙坪坝区政府督促开发企业加快研究降噪方案，根据轨道排风口运行要求，结合现场实际情况确定周边增加降噪措施。
	办结
	无

	15
	X3CQ202405240047
	两江新区龙湖西路龙湖西苑小区、龙湖香樟林小区于2002-2004年建成入住，远远早于轨道交通环线。但轨道交通环线在运行过程中噪声很大，影响龙湖西苑金晖苑小区居民生活。
	两江
新区
	噪音
	经调查问题部分属实。
轨道环线动步公园－洪湖东路区间为地下区间，位于龙湖西苑金晖苑小区、龙湖香樟林小区北侧，敷设于洪湖东路正下方，埋深约30米，线路未下穿小区。
轨道环线动步公园－洪湖东路区间于2013年10月开工建设，2018年12月28日开通试运营。龙湖西苑金晖苑小区于2000年建成，龙湖香樟林小区于2001年建成，属于沿线项目先建、轨道后建的类型。
轨道环线于2013年9月完成环评批复，动步公园－洪湖东路区间实施期间已严格落实了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的各项措施。
	部分
属实
	市住房城乡建委将督促市轨道集团开展现场振动监测，并对监测数据进行分析，后续根据监测情况会同相关部门和单位研究论证进一步处置措施。
	2024年6月5日，第三方监测单位对重庆轨道环线洪湖东路站～动步公园站区间的龙湖西苑金晖苑和香樟林小区进行了振动环境监测，监测结果满足《城市区域环境振动》（GB10070-88）“交通干线道路两侧”标准要求。
	办结
	无

	16
	X3CQ202405180049
	来信反映重庆两江新区留云路1号的15号线施工，连持续半年，每日24小时噪声扰民。
	渝北区
	噪声
污染
	本次群众举报所涉建设工程为重庆轨道交通15号线一期土建02标段（YK58+867.625～YK60+597.217）金童路站-果塘路站区间隧道工程（以下简称15号线土建2标），由重庆市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组织实施建设，施工单位为中铁二局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为铁四院同致诚监理联合体。
2024年5月19日，市住房城乡建委、渝北区住房城乡建委、渝北区生态环境局现场核实，因15号线土建2标属于长隧道施工，为确保洞内作业人员安全，须二十四小时采用通风机械进行洞内通风。由于通风机械洞口位于地面，且噪声控制措施不到位，对周边居民造成影响。
5月19日17时在施工现场通过手机APP（噪声检测分贝计）对运行的通风机械进行数据检测，显示噪声测试最大值为79分贝，超出了施工噪声排放标准。
	属实
	加强监管力度，督促指导项目参建单位采取控制措施，满足《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白天不超过70分贝，夜间不超过55分贝”要求，切实降低施工噪声对周边群众生活的影响。
	处理情况：2024年5月19日，市住房城乡建委、渝北区住房城乡建委、渝北区生态环境局现场就本次群众举报问题召开督办会议。5月21日，市住房城乡建委向15号线土建2标下发整改通知书，并对项目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确保整改按时高效完成。
整改情况：该问题已于2024年5月22日办结。具体采取的整改措施如下：一是降低通风机械档位（前期施工风机开启2个档位高速运转，现调整为1个档位低速运转）。二是在通风机械处安设隔音棚（采用岩棉板＋隔音棉双重措施）。5月21日白天经手机APP（噪声检测分贝计）现场检测噪声数据为62分贝，噪声值降低。项目已暂停申报夜间施工证明，未进行夜间施工。三是在通风机械隔音棚安设消音器降低机械噪声（由重庆榕泽嘉源通风设备有限公司施工生产的隧道风机消声器）。四是现场设置噪声监测仪，确保施工噪声达标排放。五是加强施工公示。在施工现场大门及周围围挡醒目位置向群众公示项目名称、项目建设内容和时间、可能产生的噪声污染和采取的防治措施等，加强与周边居民沟通交流，取得周边居民理解。
通过采取以上整改措施，2024年5月28日，噪声监测机构对噪声进行监测并出具报告，检测结果满足《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
	办结
	无

	17
	D3CQ202405250045
	关于投诉人反映的建筑工地施工噪音扰民问题。经查问题属实，该工地是轨道27号线南滨路站。从5月份起，受南滨路管制影响，工地产生的存量渣土不能及时外运，渣土堆放较高，时常出现渣土石块滚落现象。投诉人反映的“凌晨不定时使用强噪机械设备开始施工排放噪声扰民”。可能是施工单位用挖掘机进行抢平整石块过程中产生，或是在渣土外运过程中装卸及转运产生。
	南岸区
	噪声
污染
	经现场核实，发现施工噪声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一是隧道施工通风机械运行产生的噪声。因项目是暗挖长隧道施工， 为确保隧道内作业人员安全，须二十四小时采用通风机械进行通风。通风机械位于地面，噪声控制措施不到位，对周边居民  造成影响。二是挖掘机作业产生的噪声。因建筑渣土经常不能  及时外运，项目为避免施工现场渣土堆放过高引发安全事故；使用挖掘机进行渣土平整等作业时，产生较强噪声。
	属实
	针对施工噪音扰民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优化施工工序降低施工噪音。加强管理力度，督促指导项目参建单位采取施工控制措施，满足《建筑施工场界噪声排放标准》(GB12523-2011)“白天不超过70分贝，夜间不超过55分贝”要求，切实降低施工噪声对周边群众生活的影响。
	关于施工噪音问题，已于5月28日办结。一是监管部门加强巡查和监管，防止施工单位夜间噪音施工。二是施工单位已修建隔音棚等物理隔绝措施，同时优化施工工艺，控制施工进度，减少渣场存放量，减少挖机翻渣频率。
处理情况：2024年5月27日，市住房城乡建委会同南岸区住房城乡建委、生态环境局、南坪街道办事处在项目现场就群众反映问题召开督办会，并对项目建设、施工、监理单位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5月28日，市住房城乡建委向项目下发整改通知书，要求严格落实噪声管控措施，并按时完成整改。
整改情况：噪声问题已于2024年5月28日办结。措施如下：一是为降低施工噪声，该项目已于5月20日完成隧道通风机械隔音屏加装。二是采用低档位运行通风机械，降低噪声分贝。三是调整施工工序，合理规划施工进度，减少施工现场建筑渣土临时存放量，减少挖掘机处理渣土频率。四是项目已暂停申报夜间施工证明，暂未进行夜间施工。后续确因生产工艺需求必须夜间施工作业，将依规出具夜间施工证明，落实噪声管控措施。五是加强与周边小区群众的解释沟通工作，与小区物业联合成立夜间值班巡查组，巡查情况及时告知业主，增加群众信任感。
	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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